
转发《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　　现将《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桂教师培〔2015〕28号)转发你们。请各相关单位（部门）及时布置本单位（部门）的申报工作,鼓励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积极申报。

    联系人：罗元首
    联系电话：5822100

　　附件：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(桂教师培〔2015〕28号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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